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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 XXXX《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的第 3 部分。GB XXXX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电弧加热装置；

——第 3部分：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

——第 4部分：电阻加热装置；

——第 5部分：等离子体和电子束加热装置；

——第 6部分：高频介质和微波加热装置。

本文件代替 GB 5959.3—2008《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 3 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

装置的特殊要求》，与 GB 5959.3—200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加热感应器（见 2008年版的第 4章），电容器（见 2008年版的第 5章），工频电源（见

2008年版的第 6章），固体变频器（见 2008年版的第 7章），开关装置（见 2008年版的第 8
章），电缆、电线和母线（见 2008年版的第 9章），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见 2008年版的第

12章）等要求；

b) 更改了触电防护（见第 4章，2008年版的第 13章）、液体冷却（见第 7章，2008年版的第 10
章）、无线电干扰（见第 8 章，2008年版的第 14章）、铭牌（见第 10章，2008年版的第 11
章）等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5959.3—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整合了上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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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 XXXX《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旨在规范工业电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

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拟由以下6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各类工业电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

验收过程中的通用安全要求。

——第 2部分：电弧加热装置。目的在于规定电弧加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

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第 3部分：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目的在于规定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在设计、制造、

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第 4部分：电阻加热装置。目的在于规定电阻加热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

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第 5部分：等离子体和电子束加热装置。目的在于规定等离子体和电子束加热装置在设计、制

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第 6部分：高频介质和微波加热装置。目的在于规定高频介质和微波加热装置在设计、制造、

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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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与维护、检验与验收过程中的安

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

——在工频、中频和高频下对固态炉料进行感应和导电加热的装置（对导电加热，也包括使用直流

的情况）；

——在工频、中频和高频下进行感应熔炼、保温和升温的装置；

——该电热装置中受加热部分影响的传送装置或装卸装置的部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XXXX.1—XXXX 工业电热装置安全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2900.23—2008 电工术语 工业电热装置

GB/T 5959.1—2019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959.11—2016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11部分：对液态金属电磁力作用装置的特殊要求

GB/T 10067.1—2019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23—2008、GB/T 5959.11—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感应加热装置 induction heating installation

利用金属物料的电磁感应和电热转换产生热量进行热处理或热加工的装置。

3.2

电磁处理装置 electromagnetic processing installation

由感应器以及电气和机械设备组成的，利用电磁力对液态金属作用的装置。

4 电击危险防护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电击危险防护应符合GB XXXX.1—XXXX中第4章及以下规定。

4.1.2 未通过基本绝缘与危险带电部分隔离的所有导电部分应视作危险带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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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露可导电部分不应易被接触，危险带电部分不应可接近，可接近的导电部分在正常运行期间

或单一故障条件下不应危险带电，例如12 V安全电压带电部分。

对高压装置或设备，进入高压危险区域即视为接触危险带电部分。

4.1.3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的设计应能限制进入高压危险区域。宜考虑操作人员操作和维护所需

的通道。在无法满足安全距离的地方，应安装固定防护屏。

应在所有进门、防护装置、隔障上贴挂符合规定的警告标签。

4.1.4 防止接近危险带电部分或进入危险区域的隔障或外壳应提供至少为IPXXB（也遵守IP2X）的防护

等级。

隔障或外壳的机械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应能维持规定的防护等级。

4.1.5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保护性等电位连接系统宜有足够低的阻抗，避免绝缘失效时各部分之

间的危险电位差。

对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所有馈电部分的易触及处，均应设置网罩等隔离防护措施。

炉架、电容器柜、变频电源装置、操作控制台外壳等均应接地，接地保护接地线与保护接地系统之

间连接牢靠，接地电阻小于4 Ω。

4.2 特殊场景电击防护要求

4.2.1 加于加热感应器（例如带有抽头的线圈）上的电压不应超过制造厂的规定值，真空感应炉工作

电压不超过600 V。

4.2.2 用于感应加热装置，在炉衬与感应线圈之间应有H级以上绝缘材料的绝缘层和工作温度不低于

500 ℃保温材料的绝热层。

4.2.3 对断电后接触有危险的电容器,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迅速放电。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警告牌，说明在接触电容器前应进行放电。

4.2.4 有载操作电容器或通过外部熔断器连接的电容器应配备放电装置。

4.2.5 感应加热装置带有电气设备如电容器、电抗器、变压器、加热感应器或接触系统、开关装置、

电缆和母线的连接头等的所有部件，均应安装在箱柜内，否则应提供防护，避免直接接触。对第二和第

三电压区段的装置，应设计成仅用工具如扳手或由授权人员撑控的钥匙才能打开箱柜门或移去外盖，以

接近这些部件。

4.2.6 所有高频电路应在电气上与工频接地系统隔离。电路与工频接地系统之间的电隔离失效可能导

致可接近部分带危险有效接触电压，这应由故障电压驱动的防护装置来检测并使该电路断开和断电。

若与电隔离相比，将高频接地直接连接至工频接地系统可降低相关风险，则可如此做。

4.2.7 变频电源柜体应设置机械和电气联锁装置，防止误合、误跳断路器；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

关；防止带电挂接地线；防止带接地线合隔离开关；防止人员误入带电间隔。

4.2.8 引导或吸收电场且防止直接接触的导电屏蔽宜具备足够的导电性，其位置应使其在正常运行或

单一故障条件下不过热。

4.2.9 1 t及以上的感应加热装置应安装炉衬漏炉报警装置，泄漏电流监测达到报警值时应发出报警信

号并联锁切断中频电源。若可能，炉料应通过感应熔炼炉底部电极保持接地。

4.2.10 感应加热装置（包括高频加热设备、感应电离设备）等电磁场环境，应设置金属屏蔽罩，屏蔽

罩接地电阻≤0.1 Ω，防止电磁场泄漏导致感应电击。

屏蔽罩内所有金属部件应进行保护性等电位连接，连接导体截面积≥6 mm²，确保各部件电位差≤5

V。

4.2.11 不同中频电压下，不同带电体之间、带电体与地之间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以下规

定：

——U≤500 V：电气间隙≥10 mm，爬电距离≥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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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V＜U≤1000 V：电气间隙≥15 mm，爬电距离≥30 mm；

——1000 V＜U≤1500 V：电气间隙≥20 mm，爬电距离≥40 mm；

——1500 V＜U≤2000 V：电气间隙≥25 mm，爬电距离≥45 mm；

——2000 V＜U≤3000 V：电气间隙≥30 mm，爬电距离≥50 mm。

4.2.12 感应线圈和水冷电缆所用进出水软管，应按照单个支路泄漏电流≤20 mA设计，软管应具备足

够的电气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

4.2.13 中频真空感应熔炼炉感应器对地的绝缘试验电压不应低于其额定工作电压的6倍，应采取措施

防止炉内产生真空弧光放电。

5 机械危险防护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机械危险防护应符合GB XXXX.1—XXXX中第5章及以下规定。

5.1.2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加料移动装置、旋转炉盖、冷却泵、真空泵等易造成被困、挤压、剪

切、冲击、切割、缠绕、拉入、刺穿或擦伤的区域危险部分应采取隔挡等防护措施，防护措施符合GB XXXX.1

—XXXX中5.2的规定。

5.1.3 感应线圈及其匝间应由坚固的结构支承件、磁轭和拉杆等固定和定位，在运行中不产生变形或

位移，线圈压紧装置应使线圈拆装简单。

5.2 特殊机械危险防护要求

5.2.1 感应加热装置应在炉体下方设置紧急防泄露槽，槽内铺设防火材料（如耐火砖），防止熔融金

属泄漏导致火灾。防泄露槽内不应积水，保持干燥。防泄漏槽应采用1.2 m高的围栏进行防护，避免人

员跌落。

防泄露槽的设计应将冷却液和熔融金属液分离。

5.2.2 感应加热装置应设置可靠的倾动限位并具备应急倾动功能，倾炉装置采用液压油缸的，倾炉油

缸应设置限速切断阀，防止倾炉油缸因高压软管破裂而造成炉体快速下落。

5.2.3 为防止感应加热装置液压缸工作表面受到外界杂物污损，应在液压缸表面采取防护措施。

5.2.4 感应加热装置的倾炉装置发生故障时，炉子应停留在已达到的位置上或缓慢复位至正常位置，

复位时不应有任何危险。

5.2.5 倾炉动作应在两个方向上均有限位，倾炉液压装置操纵杆应能自动返回至零位，对所有倾动装

置，按钮和操纵杆在接头位置上应是非保持性的。

5.2.6 倾炉期间，操作人员有掉入平时被炉子平台盖住的坑的危险，则应采取防护措施（如与倾炉联

锁的自动围挡）。

5.2.7 感应加热装置感应线圈及其匝间应由坚固的结构支承件（胶木柱）、螺栓螺母和拉杆等固定和

定位。

5.2.8 磁轭应由硅钢片叠加而成，其截面积和长度应能限制漏磁通和支撑感应线圈载荷，磁轭应均匀

分布在感应线圈外表面并与炉体紧固成一体，磁轭顶块顶杆齐全、无松动。

5.2.9 水冷电缆应能承受足够的载流量，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韧性。

5.2.10 真空感应熔炼炉应对真空系统的皮带、链和驱动机构设置安全屏障，防止人接近。应设置类似

安全屏障拆卸与电源控制自锁联动，防止运动机构误启动。

感应加热装置（如感应淬火机床）可移动部分应设置安全屏障（如旋转部分设置防护罩、直线运动

机构设置限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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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包含气氛操作时应设置压力安全阀，气氛系统设置压力安全阀，安全

阀开启压力≤管道额定压力的1.1倍，并设置压力传感器，压力超标时切断气源。

5.2.12 真空感应熔炼炉应设置防爆膜，防爆膜爆破压力≥0.15 MPa，且应设置在无人区域方向，防止

碎片飞溅；真空感应炉门开启前应先破真空（通入氮气），门开启速度≤100 mm/s，防止门突然开启导

致冲击。

5.2.13 感应加热装置（包括连续感应透热）高温物料输送应采用耐高温材质或机械臂，设置防护栏，

防止人员接触高温物料或高温物料飞溅。

5.2.14 倾炉装置的最大倾炉角度应≤95°，在倾炉极限位置应设置可靠限位装置。

5.2.15 中频真空感应熔炼炉的炉室（壳）设计应能承受大气压力而不产生永久变形。

6 热影响防护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热影响防护应符合GB XXXX.1—XXXX中第6章及以下规定。

6.1.2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应设置独立可靠的超温防护。

6.1.3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支撑结构应采用耐热钢，承重支架底部用高温弹簧垫片（耐温600 ℃）

作为弹性支承，吸收支撑架垂直方向的热膨胀位移。

真空感应熔炼炉炉门应采用密封补偿（如采用金属波纹管、耐温密封圈的方式）补偿高温变形。

6.1.4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的电源柜内外表面温度应≤45 ℃，确保柜内电器设备安全运行，必要

时加装冷却装置。

6.1.5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的结构件热膨胀补偿、导电部件补偿、绝缘件补偿应符合GB XXXX.1

—XXXX中6.3的规定。

6.1.6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结构件易接触表面温度≥70 ℃时，应采用隔热防护板进行隔热。

加热元件与金属结构件支撑部位应采用高强度绝缘材料，防止感应电流引起金属结构件涡流使其发

热。

6.2 特殊热影响防护要求

6.2.1 感应加热装置感应线圈绝缘应采用耐高温材料（如云母带），防止高温老化。

6.2.2 高功率感应加热器可配置磁轭（线圈磁通导向装置），引导感应线圈外的磁通，减少杂散场可

能对周围金属结构件的加热。磁轭的设计宜注意其被涡流过度加热的危险。

6.2.3 电缆、电线和母线的规格尺寸和布置宜考虑其所载电流的大小和频率，使其发热不超过允许值。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经过60 ℃以上高温场所的电缆，应选用耐热性聚氯乙烯、交联聚乙烯、

矿物绝缘电缆，必要时采取隔热防护套管进行包裹，防止线路因高温损坏、老化。

6.2.4 感应加热装置使用液压油驱动机构时，经过高温的部分应采用过热保护。液压油采用不可燃材

质，避免液压油泄露接触高温部件。

6.2.5 用于表面处理的感应加热装置工作时，应设置防护栏防止非工作人员接触高温物料。

6.2.6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特别是真空感应炉工作停止时，若工作室腔体内温度超过300 ℃，应

保持冷却系统运行（如风扇、水冷），直至温度降至100 ℃以下。

6.2.7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的高温管道及易产生高温的表面应采取措施进行隔热保护。

6.2.8 感应加热装置的冷却系统应设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

量差监测报警装置应与感应加热系统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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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感应加热装置运行时存在高温表面、电弧等火源，应采取火灾预防和灭火措施。加热感应器与

电线电缆塑料隔板距离≥1 m，或采用防火隔板、防火陶瓷纤维布进行覆盖包裹。不应在熔炼设备旁堆

放易燃易爆物品。感应加热装置旁应配备符合要求的灭火器，例如干粉灭火器、灭火沙箱等。

6.2.10 循环水冷系统的水路应适当分支，并能集中控制、分别调节，便于监测各支路的出水情况。感

应加热装置用水单元的各部分宜尽量得到均匀冷却。

6.2.11 中频无心感应炉、工频熔铜炉的炉架、炉壳、磁轭表面温升不应超过75 K，炉盖、炉底板表面

温升不应超过20 K。

6.2.12 中频真空感应熔炼炉水冷炉体各部分表面温升不应超过20 K，进电装置、液压油箱、大电流母

线等表面温升不应超过35 K。

7 流体危险防护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流体危险防护应符合GB XXXX.1—XXXX中第7章及以下规定。

7.1.2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的冷却系统及液压系统应采用高密封性元件，对易产生泄露的部位（阀

门、接头）进行重点监测。

7.1.3 当冷却液不足时，应及时切断工作电源。感应加热装置应配备紧急备用冷却系统，用于发生停

电或停水故障时，强迫冷却直至物料被移出且炉衬保持在安全温度（100 ℃以下）。

7.1.4 紧急备用冷却系统应定期检查，确保其能够正常冷却。

7.1.5 当冷却液采用冷却水时，水质应符合GB/T 10067.1—2019中5.1.4.4的规定，进行水质监测，避

免管道结垢或腐蚀。

7.2 特殊流体危险防护要求

7.2.1 1 t及以上的感应加热装置应安装炉衬漏炉报警装置，泄漏电流监测达到报警值时应发出报警信

号并联锁切断中频电源，防止熔融金属液侵入感应线圈冷却液管路。

7.2.2 感应加热装置感应线圈进水管应设置自动或手动控制的快速切断阀，控制设施安装点位于方便

作业人员快速处置的位置。

7.2.3 感应加热装置感应线圈冷却水应设置进水压力、进出水流量差、每个回路出水温度等监测报警

装置，进水压力和每个回路出水温度监测报警信号独立连锁切断中频电源。

7.2.4 真空感应熔炼炉气路系统公称压力不应低于管道工作压力的1.2倍。

7.2.5 真空感应熔炼炉应配置安全阀，安全阀额定压力不低于炉膛内气氛充入时工作压力的1.1倍。安

全阀应定期每年校验1次。

含有气氛操作的真空炉应配置气体泄漏检测装置，当检测到有害气体或氧气浓度超标时，系统自动

报警。

7.2.6 真空感应熔炼炉接触腐蚀性流体的部件（如冷却管道、阀门）应选用316L不锈钢、聚四氟乙烯

等耐温耐蚀材料。

7.2.7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应设置“先通冷却系统后送电”的联锁逻辑：未检测到冷却系统运行

时，加热电源不应启动。

7.2.8 感应加热装置若采用风冷作为强迫冷却方式，应对进入管道的冷却气氛进行过滤处置，并进行

定期的压缩空气吹扫，避免管路积灰影响装置冷却安全。

7.2.9 不应冷却至露点以下形成结露。若在加热感应器的线圈及其端子上形成结露，可能导致短路。

7.2.10 对额定工作电压高于交流1000V或平滑直流1500V的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冷却系统不应形成气泡

产生打弧，从而损坏冷却系统。

7.2.11 用户应配备应急备用水源，当冷却水突然中断时，应能立即启动备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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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中频真空感应熔炼炉抽气系统应设置自动阀门，停电时自动关闭，防止空气和真空泵油进入炉

内。

8 辐射危险防护要求

8.1 电磁辐射防护要求

8.1.1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电磁辐射防护应符合GB XXXX.1—XXXX中8.1及以下规定。

8.1.2 对工频、中频、高频感应加热装置电磁辐射源（振荡回路、输出馈线及感应线圈等）进行金属

防护及屏蔽时，屏蔽应可靠接地（接地电阻≤0.1 Ω）。感应加热装置金属构件应可靠接地。

8.1.3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进线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电容器、电抗器等置于金属柜内或采用金

属屏蔽隔离措施。

8.1.4 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包括高频变压器部件，应对高频变压器进行电磁屏蔽，屏蔽措施符合GB

XXXX.1—XXXX中8.1.3的规定。

8.1.5 多组感应加热装置电磁屏蔽重复的，可采用同一屏蔽措施。

8.1.6 屏蔽材料厚度应符合GB/T 5959.1—2019中8.4.4的规定。

8.1.7 电缆、母线布置不应产生杂散磁场对邻近金属结构进行过度感应加热。

8.2 光辐射防护要求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光辐射防护要求应符合GB XXXX.1—XXXX中8.2的规定。

8.3 特殊辐射危险防护要求

高频感应等离子体发生装置特殊辐射危险防护应符合GB XXXX.1—XXXX中8.4的规定。

9 电源应急防护要求

9.1 电源控制要求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电源控制应符合GB XXXX.1—XXXX中9.1的规定。

9.2 应急切断要求

9.2.1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应急切断应符合GB XXXX.1—XXXX中9.2及以下规定。

9.2.2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应急切断装置工作后，装置应处于安全状态。

9.2.3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加热电源回路和冷却回路应分别采用单独应急回路进行切断。

9.2.4 根据危险类别，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每个工作位置应配备使装置部分停止或全部停止的应

急切断控制装置，使装置进入和/或保持在安全状态。当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或其危险部件停止后，

应停止相关执行器的能量供应。应急切断控制优先于启动控制。

9.3 特殊电源控制防护要求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特殊电源控制防护要求应符合GB XXXX.1—XXXX中9.3的规定。固体变频装

置应配备快速动作过压、过流保护，采取措施防止负载功率急剧变化产生危险瞬时电压。

10 安全信息要求



GB XXXX.3—XXXX

7

10.1 铭牌要求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铭牌要求应符合GB XXXX.1—XXXX中10.1的规定。

10.2 警告标志要求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警告标志应符合GB XXXX.1—XXXX中10.2及以下规定。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存在电磁场强度影响的区域，应张贴“磁场危险，注意起搏器”警告标志，

携带金属物体或有金属植入物的人员不应进入。

10.3 安全信息维护

感应加热及电磁处理装置安全信息维护应符合GB XXXX.1—XXXX中10.3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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